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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臺中市幼兒園 

全面發展篩檢工作須知 

壹、篩檢工具調查及領取：111學年度第 1學期請各幼兒園逕至「臺中市政府 

教育局首頁→科室業務→幼兒教育科→各式表單文件→全面發展篩檢→學前兒

童發展檢核表」列印下載使用。 

貳、篩檢對象： 

一、 就讀本市公私立幼兒園之幼童(含僅持有重大傷病證明者)。 

二、 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就學鑑定及輔導會鑑定為特殊教育確認個案者，免施

測。 

參、篩檢流程：詳如流程表(附件 1)及流程圖(附件 2)。 

肆、篩檢結果填報：(網站操作說明詳如附件 3) 

一、 初篩作業： 

(一)請各幼兒園至「臺中市特殊教育行政 e 化平台」，使用「教育部特殊教育通

報網之帳號密碼」登入，進行初篩結果填報作業，並列印篩檢名冊逐級核章

後，留校(園)備查。 

◎路徑：臺中市特教資訊網(http://spec.tc.edu.tw/)→上方主選單→E化 

  專區→臺中市特殊教育行政 e化平台。 

       ◎臺中市特殊教育行政 e化平台帳號密碼，請 E-mail至特教公務信箱

(spcstaichung@spec.tc.edu.tw)索取。 

(二) 將初篩結果以書面通知家長。 

(三) 若初篩結果「星號之任何一題是圈選在網底欄內」、「任何二題以上(含二題)

答案是圈選在網底欄內」者為未通過，請各幼兒園安排複篩作業。 

二、 複篩作業： 

(一)若初篩結果者為未通過，請各幼兒園另於 7 天後擇期安排複篩作業。倘複

篩結果仍為「星號之任何一題是圈選在網底欄內」、「任何二題以上(含二題)

答案是圈選在網底欄內」者，即為未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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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若複篩結果只有「構音題項(即 3.5歲以上檢核表的第 11題星號題、5-6

歲檢核表的第 10題星號題)」落入網底者，各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不

予開案，故 3.5歲以上孩子若只有第 11題不通過或 5-6歲孩子若只有

第 10題不通過，則免進行線上通報。(複篩結果仍須填報不通過) 

(二)同初篩結果填報步驟：請各幼兒園至「臺中市特殊教育行政 e化平臺」，使

用「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之帳號密碼」登入，進行複篩結果填報作業，

並列印篩檢名冊逐級核章後，留校(園)備查。 

三、 通報作業： 

(一)因應本市學前兒童通報業務於 109年起併入 8區兒童發展資源中心受

理，爰本案篩檢通報改為「線上通報」，請各園務必針對複篩結果未通過

之幼生，至下列網址完成線上通報作業： 

https://system.sfaa.gov.tw/cecm/reportView/form?frUserType=2 

◎路徑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發展署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暨

個案管理服務網→線上通報→法定通報單位→填寫通報表) 

(二)倘幼生已通報過，則無須重複通報。若教師無法確定幼生是

否通報過，可聯繫各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，並提供幼生

之身分證字號查詢。 

伍、 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本工作須知、作業流程及相關行政表格得逕至「本局全球資訊網→科室業務

→幼兒教育科→各式表單文件→全面發展篩檢」項下或「臺中市特教資訊

網」下載參用。 

三、 篩檢工作諮詢專線： 

（一）初篩作業：教育局幼兒教育科 04-22289111分機54427(張小姐) 

（二）複篩作業：教育局特殊教育科 04-22289111分機54612(洪小姐) 

（三）發展篩檢工作網站操作：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資訊組 

      電話 04-22138215分機844(徐老師)、845(林老師)； 

      公務信箱：spcstaichung@spec.tc.edu.tw 

（四）通報作業：本市各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聯繫資訊如附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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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臺中市幼兒園 

全面發展篩檢流程表 

時間 流程 作業方式 

即日起  
請各幼兒園逕至本局網站(路徑：首頁>科室業務>幼兒

教育科>各式表單文件>全面發展檢核)下載列印使用。 

10月24日(一)起 

～ 

11月25日(五)止 

辦理兒童發展

篩檢初篩作業 

1. 初篩實施對象： 

(1) 就讀本市公私立幼兒園之幼童(含僅持有重大傷

病證明者)。 

(2) 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就學鑑定及輔導會鑑定為特

殊教育確認個案者，免施測。 

2. 登錄篩檢結果：將初篩結果登錄於本市特殊教育行

政e化平臺。(開放填報區間為10/24-11/25) 

3. 將初篩結果填寫通知單通知家長(如附件6)。 

4. 若該幼童初篩結果為需進一步進行複篩者，請於11

1年11月25日(星期五)前完成複篩作業。 

辦理兒童發展

篩檢複篩作業 

1. 複篩作業實施對象：初篩結果為「僅一題星號題或

任何二題以上(含二題)落入網底者」。 

2. 複篩通過標準：「僅有一題非星號題落入網底」或

「無落網底」者。 

3. 複篩未通過標準：「一題星號題或有任何二題以上(

含二題)落入網底」者。 

4. 複篩結果填報：請於111年11月25日(星期五)前將

幼童複篩結果登錄於本市「特殊教育行政e化平臺

」，並請以書面通知家長檢核結果。 

➢ 若複篩結果只有「構音題項(即3.5歲以上檢核表

的第11題星號題、5-6歲檢核表的第10題星號題)

」落入網底者，各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不予開

案，故 3.5歲以上孩子若只有第11題不通過或5-

6歲孩子若只有第10題不通過，則免進行線上通

報。 

12月2日(五)前 

針對複篩結果 

未通過之幼童 

完成線上通報

作業 

1. 請務必如期至下列網址完成線上通報作業：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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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流程 作業方式 

(1) 網址：https://system.sfaa.gov.tw/cecm/repo

rtView/form?frUserType=2 

(路徑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

庭發展署發展遲緩兒童通報

暨個案管理服務網→線上通

報→法定通報單位→填寫通

報表) 

(2) 請依線上通報表之欄位詳實填寫，並上傳幼童初

篩和複篩兒童發展檢核表結果之影本。 

2. 幼兒園若提前完成篩檢，可先逕行通報工作。 

3. 倘幼生已通報過，則無須重複通報。若教師無法確

定幼生是否通報過，可聯繫各區兒童發展社區資源

中心，並提供幼生之身分證字號查詢。 

4. 特別提醒：依照「兒童與少年福利與權利保障法」

第32條之規定，無論家長有無通報意願，幼兒園皆

有責任通報。 

 

https://system.sfaa.gov.tw/cecm/reportView/form?frUserType=2
https://system.sfaa.gov.tw/cecm/reportView/form?frUserType=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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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學年度第1學期臺中市幼兒園全面發展篩檢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*註

1 工作網站路徑：臺中市特教資訊網(http://spec.tc.edu.tw/ ) /E化專區/臺中市特殊教育行政e

化平臺。 

*註2 初篩與複篩之篩檢工具：臺中市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(Taipei II)。 

*註3 線上通報網址：https://system.sfaa.gov.tw/cecm/reportView/form?frUserType=2 

     (路徑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發展署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暨個案管理服務網→線上通報→法定通報

單位→填寫通報表) 

  

 

附件 2 

特 

殊 

教 

育 

科 

  幼 

  兒 

  教 

  育 

  科 
初
篩
/
複
篩
： 
10
月
24
日
至
11 
月
25
日 

通過 

實施對象： 

1. 就讀本市公私立幼兒園幼童(含僅持有重大傷病證明者)。 

2. 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就學鑑定及輔導會鑑定為特殊教育確認個案者， 

免施測。 

請逕至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網站下載檢核表彩色列印使用。 

進行本學期幼兒園初篩作業 

1.僅 1 題星號題落入網底欄 

2.2題以上(含 2 題)落入網底欄 
1.無任何題項落入網底欄 

2.僅 1題非星號題落入網底欄 

不通過 

1.園方將初篩結果登錄於本市「特殊教育行政 e化平臺」【*註 1】 

2.園方將初篩結果以書面通知家長 

社

會 

局 

12
月
2 
日
前 
完 
成 

初篩 7日後進行複篩【*註 2】 

1.園方將複篩結果登錄於本市「特殊教育行政 e化平臺」 

2.園方將複篩結果以書面通知家長 

不通過 

【不通過】 
完成線上通報作業 

【*註 3】 

通過 

持續追蹤 

http://spec.tc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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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發展篩檢工作填報操作說明 

初篩填報作業 

（一）初篩結果填報： 

1. 進到臺中市特教資訊網(https://spec.tc.edu.tw/)/上方選單處/E化專區/臺

中市特殊教育行政e化平臺 

 

2. 進到平台後，依照指示輸入資料，點選登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◎帳密原則上與特殊教育通報網相同，若無法登入，直接來來信索取 

 spcstaichung@spec.tc.edu.tw (信件內容需包含學校行政區/校名) 

 

3. 點選發展篩檢→初篩填報，即進入初篩結果填報畫面 

附件 3 

mailto:spcstaichung@spec.tc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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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點選右方藍色新增篩檢學生 

 

5. 出現此畫面，依照指示輸入學生資料，點選下一步 

 

6. 依照初篩結果點選（日期由系統自動帶出當天日期不需修改） 

7. 登打初篩檢核人員姓名，按確認，即新增完成 

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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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所有不通過初篩學生皆需新增(通過、不需初篩及未完成之學生，學校可自行決

定是否填報) 

（二）列印篩檢清冊： 

1.點選右方 下載 Excel報表，下載完成後開啟檔案 

 

3. 確定資料填選正確，列印此頁 

4. 將印出的清冊逐級核章，留園備查，無須陳報。 

 

列印出來後逐級核章 

6. 

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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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篩填報作業 

(一)複篩結果填報： 

1. 點選發展篩檢→複篩填報，進入複篩結果填報畫面 

(頁面僅會顯示不通過初篩學生名單) 

 

2. 點選學生後方編輯按鈕，進入此畫面 

 

3. 確定學生資料無誤，依照複篩結果點選，並完整填寫各欄位資料 

4. 點選確認，完成該位學生複篩結果填報 

 

4. 

3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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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重複以上動作，即完成所有學生複篩結果填報 

(二)列印篩檢清冊： 

1. 點選下載複篩結果清冊，可逐級核章後留園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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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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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幼兒全面發展初篩結果通知書 

親愛__________的家長，您好： 

為了瞭解您孩子的發展狀況，本園於____年_____月_____日以「臺

中市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」進行貴子弟的發展篩檢，您的孩子 

□通過初篩檢核。 

□未通過初篩檢核，將進行複篩檢核。 

 

特此通知。 

並祝 

安康！ 

 

 

臺中市公（私）立_____________幼兒園 敬上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 

附件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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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幼兒全面發展複篩結果通知書 

 

親愛__________的家長，您好： 

為了瞭解您孩子的發展狀況，本園於____年_____月_____日以「臺

中市學前兒童發展檢核表」進行貴子弟的發展複篩篩檢，您的孩子 

□通過複篩檢核，將於下一學年度持續追蹤。 

□未通過複篩檢核，後續將進行線上通報，以提供後續服務。 

 

特此通知。並祝 

安康！ 

臺中市公(私)立_____________幼兒園敬上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